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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落实《印染行业规范条件（2023 版）》（以下

简称《规范条件》），做好印染企业规范公告工作，促进印染

企业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规范化发展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（以下统称省级工业和信

息化主管部门）负责本地区印染企业规范公告申请的受理、

审核、推荐等工作。相关行业协会协助工业和信息化部做好

申请材料核查及现场查验等工作。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符合

《规范条件》的印染企业名单进行公告。

第二章 申请条件

第三条 未进入公告名单印染企业的公告申请工作每

年开展 1 次。

第四条 申请企业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法人资格。

（二）符合《规范条件》有关规定。

（三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无重大违法行为。

第五条 满足第四条要求的印染企业可向本地区省级

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公告申请，并如实填报相关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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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。

第三章 审核公告

第六条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《规范条件》

要求，对申请公告企业的相关情况进行核实，并将符合《规

范条件》要求的企业申请材料及审核意见报工业和信息化

部。

第七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收到材料后，组织相关行业协

会、专家开展申请材料核查及现场查验等工作，对符合《规

范条件》企业名单进行公示（10 个工作日），对公示无异议

的企业，以公告形式予以发布，对公示期间有异议的企业，

组织相关行业协会、专家进一步核实情况，明确企业确实符

合《规范条件》有关要求后，再予公告。

第四章 公告企业管理

第八条 已公告企业要严格按照《规范条件》要求组织

生产经营活动。已公告企业每 3 年接受 1 次复核。

第九条 公告名单实行动态管理。已公告企业有下列情

况之一的，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责令其限期整改，

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合格者，报请工业和信息化部撤销其公

告：

（一）没有通过复核。

（二）报送的相关材料有弄虚作假行为。

（三）有重大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产业政策要求的行为。

（四）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较大及以上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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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事件。

工业和信息化部撤销企业公告前，听取企业陈述和申

辩，对有关情况进行核实。

被撤销公告的企业，经整改合格满 2 年后方可重新提出

公告申请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港澳台地

区除外）所有类型的印染企业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2 月 12 日起实施。《印染

企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7 年

第 3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